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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依據司法院彙整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各

分會聲請返還保證書案件，截至112年9月底，

該會臺北及桃園分會疑共有28件未能取回保

證書，原因疑包含：假扣押裁定主文未同意

以「基金會保證書」提供擔保、扶助律師誤

向臺灣高等法院聲請假扣押、扶助律師未向

法院遞送該會保證書或延宕聲請返還致法院

執行卷宗已銷毀等。上開遺失保證書之原因，

攸關扶助律師之專業素養及該會各分會對保

證書核發與控管之疏失，有深入瞭解之必要

案。 

貳、調查意見： 

按「法律扶助法」第67條第1項規定，受扶助人應向

法院繳納之假扣押、假處分、定暫時狀態處分、暫時處

分或停止強制執行擔保金，得由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

會(下稱法扶基金會)分會出具之保證書代之。次按「財

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分會辦理保證書作業要點」(下稱

「分會辦理保證書作業要點」)第6點第1項規定，有該項

各款事由者，分會應請辦理保全程序或停止強制執行之

扶助律師向法院聲請返還保證書；同要點第9點規定，受

扶助人若撤回保全裁定或執行、或其聲請遭駁回確定或

已無需向法院遞送者，扶助律師應將保證書繳回分會。

準此，法扶基金會各分會出具保證書後，應要求扶助律

師在符合相關要件時，向法院聲請返還保證書後或直接

將保證書繳回分會，並應建立保證書取回控管機制，以

避免發生保證書遺失、不知所蹤或未繳回等情形。另按

「法律扶助法」第57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司法院得命

法扶基金會就其業務相關事項提出報告，並派員檢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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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監督管理辦法」(下

稱「法扶基金會監管辦法」)第3條第6款規定，司法院監

督管理法扶基金會之範圍包括業務狀況。準此，司法院

對於扶助基金會各分會出具及取回保證書之業務執行狀

況應予以檢查，如發現缺失應責由法扶基金會檢討改進。 

惟截至民國(下同)112年9月底，法扶基金會臺北及

桃園分會疑共有28件未能取回保證書，原因疑包含假扣

押裁定主文未同意以該會保證書提供擔保、扶助律師誤

向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院)聲請假扣押、扶助律師未向

地方法院(下稱地院)遞送該會保證書或延宕聲請返還致

地院執行卷宗已銷毀等情。上開遺失保證書之原因，攸

關扶助律師是否具有相關專業素養、該會各分會對保證

書核發與控管機制是否完備、司法院查核該會各分會出

具及取回保證書之業務狀況是否落實等情，有深入瞭解

之必要，爰立案調查。本院函請司法院說明及提供相關

資料，經司法院函
1
復在案，並於113年4月24日詢問司法

院司法行政廳蕭副廳長、法扶基金會周執行長等業務相

關人員。已完成調查，綜整調查意見如下： 

法扶基金會臺北及桃園分會於93年至100年間出具之

保證書共有28件迄今未能取回，原因包含保證書遺

失、法院執行卷宗銷毀致無法確認是否有保證書、聲

請取回保證書文件不全致法院駁回等。由於該會93年

草創時之法規範，未要求受扶助人事前簽具聲請返還

保證書所需之委任狀，致取回遭遇困難。嗣於95年間

修訂「分會辦理保證書作業要點」，加強出具保證書之

事前與事後控管機制，雖已較無95年以前案件有取回

困難之情事，惟實務上仍面臨一些問題，例如雖有委

任狀但無法補正法院要求辦理事項、受扶助人失聯而

                   
1
 司法院113年2月26日院台廳司四字第1130004857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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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分會以自己名義或代位方式向法院聲請返還保證

書遭駁回等。司法院為「法律扶助法」之主管機關，

依法對該會業務執行負有監督管理之責，該會定期陳

報各分會出具、取回及未取回保證書數據給司法院，

該院每年檢查項目亦包含保證書取回狀況，惟上開28

件距今已十餘年，司法院之監督管理難謂周妥，且涉

及法制上有疑義部分，未積極協助該會解決，容有改

進之空間。 

(一)法扶基金會臺北及桃園分會於93年至100年間出具

之保證書共有28件迄今未能取回，原因包含保證書

遺失、法院執行卷宗銷毀致無法確認是否有保證

書、聲請取回保證書文件不全致法院駁回等： 

1、保證書遺失有6件，其個案情形及處理結果說明

如下： 

序
號 

分
會 

受
扶
助
人 

保證
書出
具年
份 

無法取
回原因 個案情形及處理結果 

1 臺
北 

張
○
○ 

93 查無執
行案號 
 
未聲請
執行故
未遞出
保證書 

一、分會曾函詢臺北、桃園地院民事執行處本件
執行案號，嗣分別接獲臺北、桃園地院函復
查無受扶助人曾聲請假扣押執行事件之案
號。 

二、分會於112年9月間以本件經法院函復未有假
扣押執行案號，有事實上無法取回之情形，
簽請該會同意註銷保證書。                                    

三、本件法院假扣押裁定主文僅同意以「現金」
提供擔保，並未同意以「該會保證書」供擔
保，故受扶助人尚無法以該會保證書為擔保
而向法院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再參酌臺
北、桃園地院均函復分會查無受扶助人曾聲
請假扣押執行事件之案號，本件受扶助人並
未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亦即未向執行法院
提出保證書)應可認定。鑒於分會已盡力查
詢本件保證書正本之去向但無所獲，堪認保
證書已遺失，又查無受扶助人聲請假扣押強
制執行之紀錄，該會將來須負擔保賠償責任
之可能性及風險幾乎不存在，故該會於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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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分
會 

受
扶
助
人 

保證
書出
具年
份 

無法取
回原因 個案情形及處理結果 

年10月同意分會所請註銷本件保證書(效果
視同已取回保證書)。 

2 臺
北 

外
籍
人
士 

93 查無執
行案號 
 
未聲請
執行故
未遞出
保證書 

一、分會曾函詢臺北、桃園地院民事執行處本件
執行案號，嗣分別接獲臺北、桃園地院函復
查無受扶助人曾聲請假扣押執行事件之案
號。 

二、分會於112年9月間以本件經法院函復未有假
扣押執行案號，有事實上無法取回之情形，
簽請該會同意註銷保證書。                               

三、本件律師取得該會保證書後，係向「高院」
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而高院並未設置執行
處無從辦理執行案件；又本件受扶助人取得
確定判決後，向法院聲請終局強制執行，依
終局執行卷之資料未顯示民事執行處有調
受扶助人假扣押執行卷執行之紀錄；再參酌
臺北、桃園地院均函復查無受扶助人聲請假
扣押強制執行之案號等情，本件受扶助人並
未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亦即未向執行法院
提出保證書)應可認定。另受扶助人與相對
人之本案訴訟判決結果，相對人應賠償受扶
助人70餘萬元，易言之，相對人對受扶助人
確實有應賠償之債務存在，於相對人完全清
償之前，受扶助人縱使曾對其財產假扣押，
亦為依法院假扣押裁定為執行名義所為之
正當權利行使，對相對人應無賠償責任存
在。鑒於分會已盡力查詢本件保證書正本之
去向但無所獲，堪認保證書已遺失，又查無
受扶助人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之紀錄，該會
將來需要負擔保賠償責任之可能性及風險
幾乎不存在，故於112年10月同意分會所請
註銷本件保證書(效果視同已取回保證書)。 

3 臺
北 

呂
○
○ 

93 查無執
行案號 
 
未聲請
執行故
未遞出
保證書 
 

一、分會於112年9月間以本件經法院函復未有假
扣押執行案號，有事實上無法取回之情形，
簽請同意註銷保證書。 

二、本件依分會於109年7月23日致電受扶助人之
電話錄音內容，受扶助人稱當初律師曾協助
查詢過相對人名下財產狀況，得知並無財產
可供扣押，故當時並沒有向法院聲請假扣押
強制執行，亦未遞送該會保證書給法院；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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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分
會 

受
扶
助
人 

保證
書出
具年
份 

無法取
回原因 個案情形及處理結果 

本件雙
方已和
解 

參酌法院已函復無受扶助人聲請假扣押強
制執行案件，以及查詢該會業務軟體系統，
並無移轉其他分會扶助假扣押執行之紀錄
等，本件受扶助人並未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
(亦即未向執行法院提出保證書)應可認定。
另受扶助人與對造成立和解而撤回本案訴
訟，雙方爭議已落幕。鑒於分會已盡力查詢
本件保證書正本之去向但無所獲，堪認保證
書已遺失，又查無受扶助人聲請假扣押強制
執行之紀錄，且雙方已和解將紛爭解決，該
會將來須負擔保賠償責任之可能性及風險
幾乎不存在，故於112年10月同意分會所請
註銷本件保證書(效果視同已取回保證書)。 

4 臺
北 

謝
○
○ 

93 查無執
行案號 
 
未聲請
執行故
未遞出
保證書 
 
受扶助
人已失
聯 

一、本件受扶助人失聯，分會曾以分會名義向法
院撤回執行，惟經法院函復查無聲請保全執
行之紀錄，無從撤回。 

二、分會於112年9月間以本件經法院函復未有假
扣押執行案號，有事實上無法取回之情形，
簽請同意註銷保證書。                             

三、本件法院假扣押裁定主文僅同意以「現金」
提供擔保，並未同意以「該會保證書」供擔
保，故受扶助人尚無法以該會之保證書為擔
保而向法院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再參酌士
林地院108年7月2日函復內容「士林地院94
年度裁全字第453號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
雖經裁定准許為保全執行，惟並無執行紀
錄，故無從撤回假扣押強制執行」等情事，
本件受扶助人並未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亦
即未向執行法院提出保證書)應可認定。鑒
於分會已盡力查詢本件保證書正本之去向
但無所獲，堪認保證書已遺失，又查無受扶
助人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之紀錄，該會將來
須負擔保賠償責任之可能性及風險幾乎不
存在，故於112年10月同意分會所請註銷本
件保證書(效果視同已取回保證書)。 

6 臺
北 

張
○
○ 

96 法院函
復執行
卷內無
保證書 

一、分會於112年9月間以本件經臺北地院函復稱
假扣押執行卷查無該會保證書，有事實上無
法取回之情形，簽請同意註銷保證書。                       

二、本件受扶助人係向桃園地院聲請假扣押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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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分
會 

受
扶
助
人 

保證
書出
具年
份 

無法取
回原因 個案情形及處理結果 

 
本件雙
方已和
解 

定，並向桃園地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假扣押強
制執行，惟因管轄問題經桃園地院移轉至臺
北地院民事執行處辦理執行，嗣受扶助人於
97年5月9日向臺北地院民事執行處具狀撤
回假扣押執行，理由為雙方已成立和解。分
會曾向桃園地院民事庭聲請返還保證書，遭
桃園地院民事庭以執行法院為臺北地院而
裁定駁回聲請。然臺北地院函復分會：強制
執行卷內並無保證書可供返還(是否因和解
撤回執行由民事執行處發還給受扶助人，不
得而知)。基上，受扶助人既然已經於97年5
月9日向臺北地院民事執行處具狀撤回假扣
押執行，則相對人縱因假扣押受有損害，其
損害於受扶助人撤回執行時即97年間已告
確定，其賠償請求權縱依最長15年之時效計
算，迄今已罹於時效。又相對人係公司，於
98年11月23日登記解散並清算完畢，其法人
格已消滅，解散前已與受扶助人達成和解，
向該會求償之可能性幾乎不存在。鑒於分會
已盡力查詢本件保證書正本之去向但無所
獲，堪認保證書已遺失，且該會將來須負擔
保賠償責任之可能性及風險幾乎不存在。故
於112年10月同意分會所請註銷本件保證書
(效果視同已取回保證書)。 

7 臺
北 

廖
○
○ 

97 查無執
行案號 
 
未聲請
執行故
未遞出
保證書 

一、分會於112年9月間以本件經法院函復未有假
扣押執行案號，有事實上無法取回之情形，
簽請同意註銷保證書。 

二、依扶助律師提供之案件資料，未有扶助律師
代受扶助人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之文件，再
參酌臺北地院民事執行處於109年5月7日函
復分會：「該地院97年度裁全字第990號假扣
押事件卷宗業經銷燬，經檔案室查詢該案並
未執行」，及查詢該會業務軟體資料，並無移
轉其他分會辦理假扣押強制執行之扶助紀
錄，本件受扶助人並未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
(亦即未向執行法院提出保證書)應可認定。
鑒於分會已盡力查詢本件保證書正本之去
向但無所獲，堪認保證書已遺失，又因查無
受扶助人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之紀錄，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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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分
會 

受
扶
助
人 

保證
書出
具年
份 

無法取
回原因 個案情形及處理結果 

將來須負擔保賠償責任之可能性及風險幾
乎不存在，故於112年10月同意分會所請註
銷本件保證書(效果視同已取回保證書)。 

資料來源：司法院及法扶基金會提供。 

2、法院執行卷宗銷毀，致無法確認是否有保證書1 

件，其個案情形及處理結果說明如下： 

序
號 

分
會 

受
扶
助
人 

保證
書出
具年
份 

無法取
回原因 個案情形及處理結果 

5 臺
北 

外
籍
人
士 

95 法院已
銷毀執
行卷宗 
 
受扶助
人本案
訴訟全
部勝訴
確定 
 
受扶助
人已失
聯 
 

一、本件受扶助人已出境失聯，分會曾聲請返還
保證書，惟遭法院裁定駁回(後續聲明異議
亦遭駁回)，並經法院函復執行卷宗已銷毀。 

二、分會於112年9月間以本件經法院函復未有假
扣押執行案號，有事實上無法取回之情形，
簽請同意註銷保證書。                                   

三、本件分會向法院聲請返還保證書遭駁回後再
聲明異議，聲明異議仍被駁回，但駁回裁定
(臺北地院109年度事聲字第72號)理由明白
指出「系爭假扣押之本案訴訟給付薪資事
件，業經該地院95年度北小字第4907號判決
受扶助人全部勝訴確定，並經該地院調閱卷
宗無訛。依前揭說明(即高院暨所屬法院98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24號、99年座談
會民事類提案第43號意旨)，異議人自得依
提存法第18條第1項第5款規定向該地院執
行處聲請返還保證書」。基上，相對人本案全
部敗訴確定，依實務見解其遭假扣押並未受
到損害，因此可直接向民事執行處聲請返還
保證書。但因法院函復已將執行卷宗銷毀，
無從確認卷內是否有保證書而無法返還分
會。鑒於分會已盡力查詢本件保證書正本之
去向但無所獲(因執行卷宗已被銷毀)，分會
雖未取回保證書，然因受扶助人本案全部勝
訴，相對人並未因遭假扣押而受到任何損
害，該會確定無須負擔保賠償責任，故於112
年10月同意分會所請註銷本件保證書(效果
視同已取回保證書)。 

資料來源：司法院及法扶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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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聲請取回保證書文件不全，致法院駁回有21件，

其個案情形及處理結果說明如下： 

序
號 

分
會 

受
扶
助
人 

保證
書出
具年
份 

無法取
回原因 個案情形及處理結果 

8 臺
北 

蕭
○
○
︵
法
代
：
盧
○
○
︶ 

97 聲請取
回文件
不全：
無法應
法院要
求提供
受扶助
人印鑑
證明 
受扶助
人已失
聯 
 

一、本件受扶助人失聯，分會曾三次向法院聲請
撤回執行，惟均經法院以法扶基金會非債權
人，無法代位或無從撤回等理由駁回聲請。 

二、法院實務多數說認為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
項第3款所規定之「訴訟終結」，必須達「撤
回假扣押執行」之程度，故未撤回假扣押執
行之前，無法催告相對人是否行使擔保權利
(相對人未於法定期間行使擔保權利，法院
始得裁定返還保證書)。本件該會專職律師
引用最高法院92年度台抗字第19號裁定見
解，主張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款所
規定之「訴訟終結」，係指依假扣押保全請求
所提起之本案訴訟終結，如供擔保人未提起
本案訴訟時，則指假扣押裁定及假扣押執行
程序均不存在者而言；並據此聲請法院裁定
通知相對人20日內行使擔保權利。因相對人
收受法院通知(高院112年度聲字第435號)
後未於法定期間行使擔保權利，經高院裁定
同意返還保證書(112年度聲字第621號)。目
前已聲請法院執行處返還保證書。 

9 桃
園 

吳
○
○ 

94 聲請取
回文件
不全：
無受扶
助人委
任狀 
受扶助
人已死
亡 
繼承人
失聯 

一、分會曾以代位方式聲請撤回假扣押強制執
行、催告相對人行使權利、聲請返還保證書，
惟均遭法院以非債權人駁回。因受扶助人已
往生，繼承人失聯，亦無法取得委託授權分
會辦理取回程序，案件尚在列管中。 

二、將請分會嘗試循前開臺北分會「蕭○○案」
模式，說服法院變更見解同意返還保證書。 

10 臺
北 

姜
○
○ 

93 聲請取
回文件
不全：
無受扶
助人委

一、分會曾以自己名義向法院聲請撤回假扣押執
行，惟遭法院否准，現案件持續列管中。 

二、將請分會嘗試循前開「蕭○○案」模式，說
服法院變更見解同意返還保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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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分
會 

受
扶
助
人 

保證
書出
具年
份 

無法取
回原因 個案情形及處理結果 

任狀 
受扶助
人已失
聯 

11 臺
北 

蔡
○
○ 

93 聲請取
回文件
不全：
無受扶
助人委
任狀 
受扶助
人已失
聯 

一、分會曾先後以代位撤回或以自己名義向法院
聲請撤回假扣押執行，惟均遭法院否准，現
案件持續列管中。 

二、將請分會嘗試循前開「蕭○○案」模式，說
服法院變更見解同意返還保證書。 

12 臺
北 

戴
○
○ 

94 
同上 

同上。 

13 臺
北 

吳
○
○ 

94 同上 同上。 

14 臺
北 

張
○
○ 

94 同上 同上。 

15 臺
北 

黃
○
○ 

94 同上 同上。 

16 臺
北 

吳
○
○ 

94 同上 同上。 

17 臺
北 

外
籍
人
士 

94 同上 同上。 
(受扶助人早已出境返國，且經聯繫當時社工及
機構仍無法聯繫上受扶助人) 

18 臺
北 

劉
○
○ 

94 同上 同上。 

19 臺
北 

楊
○
○ 

94 同上 同上。 

20 臺 張 94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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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分
會 

受
扶
助
人 

保證
書出
具年
份 

無法取
回原因 個案情形及處理結果 

北 ○
○ 

21 臺
北 

李
○
○ 

94 同上 同上。 

22 臺
北 

李
○
○ 

95 同上 同上。 

23 臺
北 

林
○ 

95 同上 同上。 
(分會聯繫受扶助人家屬，惟其要求該會先寄送
相關之保證書影本、假扣押裁定及受扶助人簽署
之同意書等文件，以確認是否要協助取回，然家
屬於收受後即失聯) 

24 臺
北 

張
○
○
等
四
人 

95 同上 同上。 

25 臺
北 

王
○
○ 

96 聲請取
回文件
不全：
受扶助
人簽署
之委任
狀僅具
簽名而
未蓋章 

同上。 
(法院要求補正受扶助人印鑑章，受扶助人未配
合提供法院要求事項後，即失聯) 

26 臺
北 

駱
○
○ 

98 聲請取
回文件
不全：
受扶助
人撤回
狀與聲
請狀上
印章不
符 
受扶助
人已失

同上。 
(法院要求補正受扶助人印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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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分
會 

受
扶
助
人 

保證
書出
具年
份 

無法取
回原因 個案情形及處理結果 

聯 

27 臺
北 

施
○ 

100 聲請取
回文件
不全：
法院要
求補正
具特別
代理權
之委任
狀 
受扶助
人 ( 後
包括其
家 屬 )
已失聯 

同上。 
(受扶助人部分家屬雖曾同意律師撤回執行，惟
因委任狀上未具特別代理權無法進行) 

28 臺
北 

吳
○
○ 

100 聲請取
回文件
不全： 
法院要
求補正
具特別
代理權
之委任
狀 
受扶助
人已死
亡 
部分繼
承人失
聯 

同上。 
(受扶助人部分家屬雖曾同意律師撤回執行，惟
因委任狀上未具特別代理權無法進行) 

資料來源：司法院及法扶基金會提供。 

(二)該會93年草創時之法規範，未要求受扶助人事前簽

具聲請返還保證書所需之委任狀，致取回遭遇困

難： 

1、前揭28件係屬該會保證書取回遭遇困難之案件，

其中21件(序號1~5、9~24)係93年至95年該會草



12 

 

創時期所出具。 

2、該會雖於93年7月設立初始即訂有「財團法人法

律扶助基金會分會出具保證書審查準則」(下稱

「分會出具保證書審查準則」)，然而當時規範側

重分會出具保證書時應審查之條件與所須取得

相關人員之同意等程序，並未要求受扶助人事前

簽具日後聲請返還保證書所需之委任狀等文件，

導致扶助案件結束後分會擬取回保證書時，因無

法聯繫到受扶助人，致保證書無法成功取回。 

(三)95年間修訂「分會辦理保證書作業要點」，加強出具

保證書之事前與事後控管機制，雖已較無95年以前

案件有取回困難之情事，惟實務上仍面臨一些問

題，例如雖有委任狀但無法補正法院要求辦理事

項、受扶助人失聯而由分會以自己名義或代位方式

向法院聲請返還保證書遭駁回等： 

1、法扶基金會95年間修訂「分會出具保證書審查準

則」，加強出具保證書之事前與事後控管機制，並

將名稱修正為「分會辦理保證書作業要點」： 

（1）考量上述實務運作衍生之問題，該會於95年即

修正「分會出具保證書審查準則」，加強出具保

證書之事前與事後控管措施，前者例如明定受

扶助人於受扶助前需簽署同意書(為日後取回

而授權之)、空白委任狀等相關文件
2
；後者包

括明定取回保證書之原因
3
、程序

4
，與扶助律師

                   
2
 「分會辦理保證書作業要點」第5點規定：「分會出具保證書前，應請受扶助人簽具日後聲請

返還保證書所必要之文件。」 
3
 「分會辦理保證書作業要點」第6點第1項規定：「有下列各款事由者，分會應請辦理保全程

序或停止強制執行之扶助律師向法院聲請返還保證書……：(1)除第2點第1項但書情形外，未

向本會申請本案扶助，或經本會扶助後，未向本會申請後續程序之扶助。 (2)本案扶助經駁

回、撤銷或終止確定。(3)保全程序或停止強制執行經撤銷或終止扶助確定；受扶助人申請撤

回扶助，亦同。(4)本案因撤回、調 (和 )解、或裁判而確定。(5)其他有聲請返還保證書之必要。」 
4
 「分會辦理保證書作業要點」第7點第1項規定：「聲請返還保證書，依下列程序辦理，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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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保證書繳回分會
5
等規定，並將規範名稱修正

為「分會辦理保證書作業要點」，使聲請返還保

證書之原因及程序等規範更臻明確。 

（2）「法律扶助法」於104年重大修正後，「分會辦

理保證書作業要點」配合該法修正後第67條第

2項規定
6
，新增得由分會以自己名義向法院聲

請返還保證書之規定
7
。 

（3）為落實上開要點對於保證書出具與取回之規

範，法扶基金會已要求各分會每月提報保證書

彙總金額，於每季定期公告各分會保證書之取

回數據。 

（4）該會為使各分會定時控管、清查、稽催流通在

外之保證書，將各分會取回保證書之成效，列

為分會年度考核固定項目。 

2、法扶基金會出席代表於本院詢問時，補充說明保

證書取回之控管機制： 

（1）關於各年度分會出具、取回之保證書、流通在

外之數量及金額等情形，總會每半年定期彙報

司法院。 

（2）總會並將保證書取回的成效列為年度分會考

核項目中，這幾年執行成效達九成以上。另外

                   
院有不同作業規定者，從其規定：(1)向法院聲請撤回保全執行之聲請。(2)向法院聲請撤銷保

全之裁定。(3)訴訟終結後，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他造行使權利或聲請法院通知他造於一

定期間內行使權利，並向法院為行使權利之證明。(4)向法院聲請裁定返還保證書。(5)返還保

證書之裁定確定後，持裁定及相關證明文件向法院聲請返還保證書。」  
5
 「分會辦理保證書作業要點」第9點規定：「分會出具保證書後，受扶助人若撤回保全裁定或

執行或其聲請遭駁回確定或已無需向法院遞送者，扶助律師應將保證書繳回分會。」  
6
 「法律扶助法」第67條第2項規定：「前項出具保證書原因消滅時，分會得以自己名義向法院

聲請返還。」立法理由為「依民事訴訟法第104條規定，保證書須由供擔保人聲請返還，惟

實務運作上因需受扶助人配合辦理，造成聲請返還程序過於繁複，致基金會及分會作業上多

所困擾，為簡化作業流程，爰增訂第2項，出具保證書原因消滅時，可由分會以自己名義向

法院聲請返還之規定。」 
7
 「分會辦理保證書作業要點」第8點規定：「經扶助律師回報確有無法取回保證書之障礙事由

者，由分會依本法 (指「法律扶助法」)第67條第2項規定向法院聲請返還；出具保證書與准予

本案扶助之分會不同者，由出具保證書之分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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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期查核部分，總會在辦理稽核時，會針對

保證書取回加以檢視。 

3、惟實務上仍面臨一些問題尚待克服，例如： 

（1）5件(序號8、25~28)雖有受扶助人簽署之空白

委任狀，惟扶助律師或該會取回保證書過程

中，因法院命扶助律師或該會再補正受扶助人

印鑑證明或具特別代理權之委任狀，然因受扶

助人不配合、無法聯繫或甚至死亡，致該會無

法取回保證書。而序號8案雖經高院裁定同意

返還保證書，目前該會已聲請法院民事執行處

返還保證書，法院目前尚在處理。惟其他比照

序號8案進行之案件，其中8件已遭法院作成駁

回之裁定
8
，其餘案件該會專職律師陸續遞出民

事聲請通知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狀後，大多

數案件目前仍依法院來函補正文件中。 

（2）法扶基金會針對此類保證書取回困難之案件，

曾多次研擬相關法律見解，於104年「法律扶助

法」修法以前，請分會用供擔保人身分主張依

民法第242條代位取回。而104年修正之「法律

扶助法」第67條第2項，更因考量實務上取回遭

遇之困難，新增「出具保證書原因消滅時，分

會得以自己名義向法院聲請返還」之規定。然

而各分會於修法後以分會名義向法院聲請取

回保證書時，仍遭遇不少困難。實務上分會以

自己名義向法院聲請取回保證書，惟於前階段

撤回執行、撤銷假扣押裁定之程序中，卻屢屢

遭法院以「分會並非執行事件之債權人，無權

逕以分會之名義(亦不得以分會代位受扶助人

                   
8
 桃園地院113年度司聲字第75、76號；臺北地院113年度司聲字第175、177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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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或撤回執行」，因此

分會聲請返還保證書時仍常被法院裁定駁回。

尤其就早期出具之保證書，更難以依賴扶助律

師之協助，或期待分會得依法自行取回保證

書。 

(四)司法院為「法律扶助法」之主管機關，依法對該會

業務執行負有監督管理之責，該會定期陳報各分會

出具、取回及未取回保證書數據給司法院，該院每

年檢查項目亦包含保證書取回狀況，惟上開28件距

今已十餘年，司法院之監督管理難謂周延，且涉及

法制上有疑義部分未積極協助該會妥處，容有改進

之空間： 

1、按「法律扶助法」第3條第2項規定，該法主管機

關為司法院。同法第57條第1項規定，司法院為監

督法扶基金會業務之正常運作，得命該會就其業

務、會計及財產相關事項提出報告，並得派員檢

查其業務；同條第2項規定，主管機關為前項監督

時，得命該會提出證明文件、簿冊及相關資料。

同法第60條授權司法院訂定「法扶基金會監管辦

法」，依該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司法院得設法扶

基金會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監管會），執行各項

監督管理及審核事項；同辦法第17條第1項規定，

司法院得就該辦法第3條所定監督事項每年定期

或不定期派員檢查。準此，司法院依法對該會業

務執行負有監督管理之責。 

2、監管會要求法扶基金會每半年應陳報各分會出

具、取回及未取回保證書之數量、金額等情形，

以定期掌握法扶基金會保證書之取回成效。另抽

查各分會保證書業務時，對於少數取回率偏低之

分會，均建請分會說明取回進度並請法扶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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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分會持續積極取回。 

3、自93年法扶基金會成立後，每年均由司法院司法

行政廳廳長或副廳長(即監管會執行秘書)帶領

「法規及業務監督小組」、「財務會計監督小組」

成員，前往法扶基金會總會及其分會就業務及財

務運作狀況進行查核，業務部分之檢查項目即包

含保證書取回控管機制。除總會每年均予檢查或

有必要再予檢查之分會外，分會原則輪流檢查，

並自102年起，增加檢查密度，由原來檢查時間3

年一輪次改為2年一輪次，俾即時發現法扶基金

會業務運作問題。 

4、監管會自93年6月18日召開第1次審查會以來，原

則上每月召開1次會議，審查法扶基金會訂定、修

正之法規、年度工作計畫、預算、工作報告等，

協助該會建置完整法規及業務運作制度。監管會

所作決議或建議事項，司法院均持續追蹤列管，

並請法扶基金會於每次監管會議報告列管事項

最新執行情形。 

5、監管會於113年3月第176次審查會議，請法扶基

金會報告，並作成決議「有關保證書遺失，涉及

分會文書案卷保管問題，請基金會依委員建議積

極瞭解保證書實際遺失之原因，避免遭冒、誤用

而造成損害，併適時說明後續辦理情形」。又於

113年4月第177次審查會議，請法扶基金會於年

度工作報告，完整說明保證書取回情形，包含已

取回張數、未取回張數、金額及取回進度等。監

管會召開該2次會議請法扶基金會說明後續處理

情形，要求該會切實依規定積極辦理保證書取回

作業。法扶基金會既定期陳報各分會出具、取回

及未取回保證書資料給司法院，該院每年進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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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檢查亦包含保證書取回狀況，理應對該會各分

會保證書未取回情形有所掌握並及時發揮監管

功能，上開28件距今十餘年仍無法取回，司法院

之監督管理難謂周延。 

6、法扶基金會出席代表於本院詢問時，提出實務上

聲請返還保證書面臨之問題及修法建議： 

（1）返還保證書，法扶基金會是用「民事訴訟法」

第104條第1項第3款「訴訟終結後，供擔保人證

明已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擔保利益人行

使權利而未行使」，法院應依供擔保人之聲請，

以裁定命返還其提存物或保證書。所謂「訴訟

終結」，實務上有個程序就是假扣押要撤回。 

（2）104年修正「法律扶助法」第67條第2項雖新增

「出具保證書原因消滅時，分會得以自己名義

向法院聲請返還」之規定，但因「民事訴訟法」

未同時調整，即使「法律扶助法」的修法理由

有寫，但法院仍以法扶基金會分會並非執行事

件之債權人，無權逕以分會之名義聲請撤銷假

扣押裁定或撤回執行。 

（3）實務上除了法扶基金會，還有犯罪被害人保護

協會，此種公益機構出具的保證書和銀行出具

的不一樣，因為公益機構與當事人只是單純的

扶助關係，沒有其他的借貸、授信等關係，當

法扶基金會提供扶助後，經過一段時間，如果

受扶助的債權人不願處理，被告對於被扣押物

也沒有打算處理，即使訴訟終結，案件就會停

在那裡。 

（4）建議「法律扶助法」第67條第2項增訂但書，或

在「民事訴訟法」中增訂公益團體保證書的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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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扶基金會對於取回保證書遭遇障礙相關法

律見解，曾於監管會第176次會議提出，說明法

扶基金會於「法律扶助法」修正後，取回保證

書仍遭遇困難，請司法院協助解決。 

7、對於修法後「法律扶助法」第67條第2項與「民事

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二者規定間是否有扞格之

處，及不同法院間是否有歧異見解等情事，該二

部法律之主管機關皆為司法院，自應積極協助法

扶基金會解決，而非任由該會自行面對。涉及法

制上有疑義部分，司法院未積極協助該會妥處，

容有改進之空間。 

(五)綜上，法扶基金會臺北及桃園分會於93年至100年間

出具之保證書共有28件迄今未能取回，司法院依法

對該會業務執行負有監督管理之責，惟上開情形距

今已十餘年，司法院之監督管理難謂周妥，且涉及

法制上有疑義部分，未積極協助該會解決，容有改

進之空間。 

 

對於保證書出具及取回之相關規定，法扶基金會於遴

選法扶律師時應盡提醒及教育訓練之責，分會對法扶

律師處理案件情況，應要求定期回報並設有案件警示

系統控管，如扶助律師怠於取回保證書，分會於結案

審查時予以酌減或取消酬金，司法院對該會進行業務

查核時，宜確認該會及分會是否落實，避免無法取回

保證書之情事再次發生。 

(一)對於保證書出具及取回之相關規定，法扶基金會於

遴選法扶律師時，應盡提醒及教育訓練之責： 

1、法扶基金會於96年修正「扶助律師處理受扶助案

件注意事項」（103年已更名為「扶助律師辦理扶

助案件應行注意事項」），其中第五章為「保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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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章，提醒扶助律師處理保證書之相關程序，例

如扶助律師向法院聲請保全或停止強制執行程

序之聲請狀應載明事項
9
；扶助律師應於何時向法

院聲請返還保證書
10
；分會出具保證書後，若因故

致扶助律師未向法院遞送保證書者，扶助律師如

何向各分會申請結案
11
等規定。是以，近年扶助律

師取回保證書已較無95年以前所發生取回困難

之狀況。 

2、該會於107年修正「扶助律師遴選及派案辦法」，

增設律師申請擔任扶助律師時，必須完成該會扶

助律師教育訓練之測驗
12
，並於官網上放置教學

影片等，均有助於提升扶助律師對於辦理扶助案

件應行注意事項之熟悉度，避免類似情況再度發

生。 

(二)分會對法扶律師處理案件情況應要求定期回報並設

有案件警示系統控管，如扶助律師怠於取回保證

書，分會於結案審查時，予以酌減或取消酬金： 

1、聲請人聲請假扣押扶助的個案，會有個別扶助編

號，法扶律師2個月內要將案件情況回報給法扶

基金會分會，如果未回報，系統會警示。警示時

系統會鎖住，就不能再開新案。分會人員會詢問

律師為何2個月還沒有動作，如果律師說已聲請

                   
9
 「扶助律師辦理扶助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23點規定：「扶助律師向法院聲請保全或停止

強制執行程序之聲請狀，應載明下列事項：(一 )願以現金或由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分會出具保證書為債務人供擔保。……。」 
10
 「扶助律師辦理扶助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26點規定：「扶助律師知悉受扶助人有本會所訂

分會辦理保證書作業要點應取回保證書之事由時，應依本法第67條第2項向法院聲請返還保

證書。……。」 
11
 「扶助律師辦理扶助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29點規定：「分會出具保證書後，因有本會所訂

分會辦理保證書作業要點第10點事由，致未向法院遞送保證書者，扶助律師應檢具保證書

及相關證明文件向分會申請結案。」 
12
 「扶助律師遴選及派案辦法」第4條第1項第5款規定：「律師申請擔任扶助律師，應檢具下

列文件供分會查核：……五、完成本會扶助律師教育訓練測驗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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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扣押，但法院裁定駁回，分會就會請律師返還

保證書。 

2、法扶基金會有職權結案機制，如果法扶律師不回

報，分會同仁就會函請法院提供必要資訊，瞭解

案件進行情況。 

3、扶助律師如有怠於取回保證書之情事，目前分會

於結案審查時，依照該會「酬金計付辦法」第12

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無正當理由違反該會「扶

助律師辦理扶助案件應行注意事項」之規定，酌

減二至十個基數或取消酬金。 

(三)司法院監管會每年前往法扶基金會總會及其分會，

就業務及財務運作狀況進行查核時，宜確認該會及

分會是否落實前揭規定及控管機制。 

(四)綜上，對於保證書出具及取回之相關規定，法扶基

金會於遴選法扶律師時應盡提醒及教育訓練之責，

分會對法扶律師處理案件情況，應要求定期回報並

設有案件警示系統控管，如扶助律師怠於取回保證

書，分會於結案審查時予以酌減或取消酬金，司法

院對該會進行業務查核時，宜確認該會及分會是否

落實，避免無法取回保證書之情事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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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調查意見一，函請司法院檢討改進見復。 

調查意見二，函請司法院參處見復。 

調查意見 (含案由、處理辦法、調查委員姓名 )上

網公布。  

 

調查委員：林國明 

 

 

 


